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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 要 論 文 導 讀   
 

家事事件法所定酌給遺產事件 
─兼評最高法院一○二年度台簡聲字第一七號民事裁定 
 
編目：家事事件法 
 

出處 月旦裁判時報，第31期，頁12~17 

作者 林秀雄教授 

關鍵詞 酌給遺產、無謀生能力、家事訴訟事件、家事非訟事件 

摘要 

關於受酌給遺產權利人是否須以不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力者為限，民

法並無規定，學說及實務皆有不同見解，惟探諸立法本意，此含有死後

扶養之思想，故若被扶養人可維持其生活，即無再酌給財產之必要。又

該酌給遺產事件究為家事訴訟事件或是家事非訟事件？應探諸其意義

再為判斷，若係親屬會議不能召開而由有召集權人聲請法院酌定遺產酌

給數額者，依家事事件法第181條第5項第1款所定之酌給遺產事件，乃

屬家事非訟事件；若因繼承人拒絕給付受酌給權利人之酌給請求，而受

酌給權利人得以繼承人為被告，請求交付受酌給遺產之事件，屬家事事

件法第3條第3項第6款所謂「其他繼承關係所生請求事件」，即為家事

事件審理細則第79條第1項第6款所定遺產酌給請求權事件，乃屬繼承訴

訟事件，應予辨明。 

重點整理 案件事實 

本件聲請人甲主張，其與本件相對人等5人之父乙有長達12

年之事實上夫妻關係，且有由被繼承人乙生前對甲有長期

扶養之事實，符合民法第1149條規定「生前繼續扶養之人」

之要件，乃依法召開親屬會議。惟親屬會議成員有不能召

開，或召開有困難之情形，乃聲請法院酌給遺產。 

一審法院裁定聲請人甲受酌給遺產之數額為每月2萬4,000

元。對此裁定，兩造均提起抗告，抗告法院認為遺產酌給

請求權之存在理由，在於對扶養需要人基於被繼承人生前

繼續扶養之事實，而有扶養需要者為限，即以受酌給權利

人不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力為要件，始符合該條文之立

法目的。本件抗告人甲於被繼承人乙死亡時，其生活不虞

匱乏，且其子女經濟能力高於一般社會平均水準，抗告人

甲並不因本件否准酌給生活即限於匱乏，故容認相對人主

張，廢棄原裁定，改為駁回抗告人甲聲請之諭知。 

聲請人甲針對抗告法院之裁定提起再抗告，最高法院102

年度台簡抗字第54號裁定，認為倘遺產酌給請求權人之財

力、收入，足以維持其生活時，則無酌給財產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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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事實 

本件聲請人甲乃對前揭最高法院裁定聲請再審，經最高法

院裁定將102年度台簡抗字第54號裁定及台北地方法院101

年度家抗字第10號裁定予以廢棄，發交台灣高等法院。 

本案爭點 

一、 遺產酌給請求權人是否須以不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

能力者為限？ 

二、 家事事件法所定酌給遺產事件，究為家事非訟事件？

或為家事訴訟事件？ 

判決理由 

本件聲請人依民法第1149條規定，向台北地院聲請命相對

人等酌給遺產，依家事事件審理細則第79條第1項第6款規

定，民法第1149條所定遺產酌給請求權事件，為繼承訴訟

事件。是當事人依民法第1149條規定，請求酌給遺產者，

自屬家事訴訟事件，應適用家事事件法第3編所定家事訴

訟程序之規定。 

又，家事事件法第197條第2項前段規定，本法施行前已繫

屬尚未終結之家事事件，依其進行程度由繫屬之法院依本

法所定程序終結之。故本件於家事事件法施行前已繫屬而

尚未終結，應依本法所定程序即家事訴訟程序終結之。 

台北地院未察，依家事非訟程序以裁定駁回聲請人之抗告

及其聲請，自有未合。聲請人對上開裁定再為抗告，本院

原確定裁定，認台北地院裁定並無不當，難謂無適用法規

顯有錯誤之情形。聲請人聲請意旨聲明廢棄最高法院原確

定裁定及台北地院101年度家抗字第10號裁定，非無理由，

應將各該裁定廢棄，並發交台灣高等法院。 

重點整理 

解評 

一、遺產酌給請求權人是否應以不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

力者為限？ 

由於民法第1149條並無明文規定，故學說及實務見解

均有對立見解。 

(一)學說 

1.肯定說： 

(1)有認為依民法1117條規定，受扶養權利人以不

能維持生活者為限，且除直系血親尊親屬外，

並須自己無謀生能力，而受遺產酌給者，既以

被繼承人生前繼續扶養者為限，則應受此等條

件之限制。 

(2)亦有認為，依本條立法理由在於保護扶養權利

人，如該人無扶養之必要，自毋庸酌給。 

(3)另有認為，被繼承人若有意安排被扶養人日後

生活，自可以遺贈方式為之，若無此項遺贈，

則應限定無謀生能力之人，較為妥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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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理 解評 

2.否定說： 

(1)有認為，蘇俄民法以不能維持生活且無謀生能

力為必要，惟我國法並無此規定，故難為同一

解釋。 

(2)亦有認為，受被繼承人扶養之人與被繼承人間

有依倚之關係，被繼承人如不死亡，可推定其

有繼續之意思，若因被繼承人死亡即使受扶養

者失其依靠，與被繼承人之意思不合，亦與繼

承法上補救之意思不合，況我國民法既無此明

文規定，自毋庸以此為要件。 

(二)實務見解 

1.最高法院91年度台上字第33號判決： 

(1)民法第1149條並未規定遺產酌給請求權人須以

無謀生能力或不能維持生活為限，若以此為要

件，顯然增加該法條所未規定之限制，直接影

響遺產酌給請求權人所應享有之權利，有違中

央法規標準法第5條第2款，關於人民之權利、

義務，應以法律定之之規定。 

(2)該條並無準用民法第1117條、第1119條有關直

系血親尊親屬受扶養之限制等規定，民法繼承

編亦無任何條文有此限制。 

2.最高法院102年度台簡抗字第54號裁定： 

(1)民法第1149條係在保障被繼承人生前繼續扶養

之人之基本生活，故以有扶養需要者為限。 

(2)參酌最高法院26年渝上字第59號判例意旨，可

知被扶養人受遺贈後已具維持生活之能力，即

無再酌給遺產之必要。 

(三)小結 

解釋法律，原則上不宜脫離立法者之意思。由起

草說明書可知，本條強調社會政策，為雪中送炭，

而非錦上添花之規定，其依據主要來自死後扶養

之思想，故假若有財產足以維持生活，或有謀生

能力，則無酌給遺產之必要。 

二、家事事件法所定酌給遺產事件之性質 

本件台北地院及最高法院102年度台簡抗字第54號裁

定，均以家事非訟事件處理，但本件最高法院裁定則

認為，遺產酌給請求權事件為繼承訴訟事件，應以訴

訟程序行之，其差異究竟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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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理 解評 

蓋請求酌給遺產實具有二個意義，須辨明其意義始能

正確適用其程序。 

(一)其一，親屬會議之酌給遺產，僅具酌定數額之意

義，此為請求酌給遺產之第一種意義。若該親屬

會議不能召開，或召開有困難，或召開後不為決

議或不能為決議時，依民法1132條由有召集權人聲

請法院處理之，此屬家事事件法第181條第5項第1

款所定酌給遺產事件，乃屬家事非訟事件。 

(二)其二，若受酌給權利人於受酌給數額後，本於親

屬會議之決議或法院之裁定，再向繼承人或遺產

管理人請求交付，此為請求酌給遺產的第二種意

義，兩者性質不同。此種基於親屬會議之決議，

或法院之裁定所為請求酌給遺產之事件，即屬家

事事件法第3條第3項第6款所謂「其他繼承關係所

生請求事件」，係家事事件審理細則第79條第1項

第6款所定遺產酌給請求權事件，乃屬繼承訴訟事

件。 

(三)家事事件法第181條第5項第1款與同法第3條第3項

第6款，雖同屬酌給遺產之事件，但二者性質並不

相同，必須明辨之。 

三、結論 

關於受酌給權利人是否須不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力

為限，民法並無規定，學說及實務見解皆有不同見解，

惟探諸立法者之意思，及參酌最高法院判例之見解，

此含有死後扶養之思想，故若被扶養人可維持其生

活，即無再酌給財產之必要。 

又該酌給遺產事件究為家事訴訟事件或是家事非訟事

件？應探諸其意義再為判斷，若係親屬會議不能召開

而由有召集權人聲請法院酌定遺產酌給數額者，依家

事事件法第181條第5項第1款所定之酌給遺產事件，乃

屬家事非訟事件；若因繼承人拒絕給付受酌給權利人

之酌給請求，而受酌給權利人得以繼承人為被告，請

求交付受酌給遺產之事件，屬家事事件法第3條第3項

第6款所謂「其他繼承關係所生請求事件」，即為家事

事件審理細則第79條第1項第6款所定遺產酌給請求權

事件，乃屬繼承訴訟事件，應予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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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題趨勢 

一、民法第1149條所指之遺產酌給請求權人，是否須以不能維持生活而

無謀生能力者為限？ 

二、遺產酌給事件究竟係屬於家事事件法之家事非訟事件？或為家事訴

訟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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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lawdata.com.tw立即在線搜尋！ 
 
 
 
 
 


